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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朴决策公约

（2020年 9月 11日）

1. 致朴的重大战略调整由理事会决策。人事请假及财务审批按机构人事及财务制

度执行。除此以外的组织及业务上的各项决定，有以下三种决策方式：

（1）共同决策：每个参与人均有”完全反对“权。需没有人“完全反对“，达成共识

后方可通过。当决策通过后，所有人执行这个决策并对其负责。

（2）共同分析：负责人在征询所有相关人的建议以后作出决定。不需要达成共

识。

（3）建议流程+创意择优：负责行动的人经过收集反馈和征询意见后，自行决

定如何采纳不同人的意见。涉及到的金额/影响越大，需要征询建议的人越多。

2. 征询建议的原则：听取不同人的意见，不是由职位最高的人说了算，而是取

众多意见中最优的那个，不管它来自谁。

3. 共同分析和共同决策时，均需以正式会议形式开展，并且需要有会议记录。

4. 不使用“共同决策”的时候，秘书长拥有一票否决权。

5. 致朴实操项目决策机制：

 立项及项目发展策略：采用共同决策的方式。

 项目的重大调整（项目周期内）：共同分析。

 具体项目/活动的执行：经过“建议流程”后，项目/活动负责人可自行决定。

当项目/活动负责人是第一年的项目助理时，由项目官员或项目总监做决定。

 项目交叉的情况下，双方共同协定；当发生矛盾意见时，可引入第三方协商

作出决定。

6. 致朴资助项目决策机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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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资助项目官员有对资助项目的推荐或不推荐的决定权，适用建议流程。

 项目初审：采用共同分析。

 项目终审：采用共同决策（每次审批时不少于 3人，3人同意表示通过）。

资助项目官员可以决定邀请谁参与审批，秘书长与财务负责人必须参与。

 30万及以上的资助项目由理事会审批，30万以下的项目由团队会议审批。

7. 机构公共事务（含人事聘用）由团队协商，共同决策。


